
附件1：

宣城市工业学校“十佳教师”评选条件

一、思想工作表现

1、拥护党的领导，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依法执教，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2、模范遵守师德规范，治学严谨，教风端正，关爱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在师生中享有较高威信。 

3、能模范遵守《宣城市中小学教师十不准》。

二、教育教学工作
近二年以来，须具备下列二项以上条件：

1、承担本专业学科一线教学任务，工作量满负荷，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需兼任本专业学科一定课务量。所教学生对口高考成绩优秀，均分居市同学科前茅；

2、所培养的学生在参加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或参与组织的学科竞赛、研究性学习、科技创新大赛、专业技能竞赛以及汇演、汇展、体育比赛活动中，获市级以上表彰；
3、获得校级以上“教坛新星”或“骨干教师”荣誉称号；
4、在建设班集体、培养良好班风等方面做出较大成绩，获得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授予的优秀班主任（优秀德育工作者）称号。或所带班级获得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共青团部门授予的先进集体（文明班级、日常行为 规范示范班级或优秀团支部）称号；

5、因教育教学成绩突出，受到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综合表彰。

三、教育科研工作

近二年以来，须具备下列二项以上条件：
1、至少要有1篇本学科教研论文在市级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教学、教研论文（包括CAI课件、优秀教案）评选中，获市二等奖以上；
2、参加过市级以上教学技能竞赛、优质课评选（包括录像课）并获市级二等奖以上；
3、作为主要研究者或主持人承担并完成县级以上教育科研课题的研究，取得明显的研究成果（须县级以上教育科研规划部门认定）；
4、参加市级以上教研部门组织的乡土教材、选修教材、活动课教材、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工作，并在市以上范围内推广使用或正式出版；
5、主持或参与校级以上精品课程建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票否决

1、安全责任事故； 

2、体罚学生或变相体罚学生；
3、不服从学校工作安排；
4、事假超过十天或病假超过一个月；

5、有一次教师量化考核后三十位。

